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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师大发〔2018〕18 号 

 

 

杭州师范大学关于印发就业创业工作奖励 
和就业经费分配办法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部门： 

现将《杭州师范大学就业创业工作奖励和就业经费分配办

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杭州师范大学 

2018 年 5 月 3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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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师范大学就业创业工作奖励 
和就业经费分配办法 

 

为加强和推进学校就业创业工作，完善激励机制，促进各

学院和教职工重视学生就业创业工作，进一步提升学校毕业生

就业质量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奖项设置 

（一）就业工作： 

1.先进集体； 

2.优质就业奖； 

3.进步奖。 

（二）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先进集体； 

（三）就业创业工作先进个人。 

二、奖项申报 

（一）就业工作 

1.先进集体 

（1）本科生就业工作评选条件： 

①截至当年6月25日，毕业生就业率和签约率均达到60%的

学院； 

②截至当年8月25日，签约率、就业率在全校前50%的学院； 

③前一届毕业生跟踪调查就业率不低于96%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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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就业率核查未出现虚假等情况； 

⑤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学校职业生涯规划大赛，参赛人数达

到学院新生人数50%或有学生获“十佳规划之星”； 

⑥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就业创业技能培训和各类就业指导

讲座(≥5场)； 

⑦开展或参与历届毕业生跟踪调查，被调查人数达到当年

毕业学生总数的85%； 

⑧重视就业指导课，学生满意率达到80%以上； 

⑨开展小型招聘会和宣讲会，每年10场以上。 

（2）研究生就业工作评选条件： 

①截止当年6月25日，毕业研究生就业率和签约率均达到

60%及以上； 

②截止当年8月25日，毕业研究生签约率达到87%，且就业

率达到97%的学院； 

③前一届毕业生跟踪调查就业率不低于97%； 

④就业率核查未出现虚假等情况； 

⑤开展或参与历届毕业生跟踪调查，被调查人数达到当年

毕业学生总数的80%以上，且各专业均有毕业生参与调查； 

⑥积极开展研究生的职业生涯指导与培训，就业创业技能

培训，指导研究生参加职业生涯规划大赛，开展小型招聘会和

宣讲会等； 

⑦分类考核条件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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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类：毕业研究生人数少于等于15人的学院。连续三年就业

率和签约率均高于学校平均就业率和签约率，且参评当年签约

率在A类中排名第一。如出现几个学院最终签约率相同的情况，

则按最终签约率达到时间的先后顺序计。A类学院原则上不能连

续两年申报就业工作先进集体。 

B类：毕业研究生人数位于学校各学院（除A类外）毕业研

究生人数中位数以下的学院。连续两年就业率和签约率均高于

学校平均就业率和签约率，且在B类中排名前40%。 

C类：毕业研究生人数位于学校各学院（除A类外）毕业研

究生人数中位数及以上的学院。就业率和签约率高于学校平均

就业率和签约率，且在C类中排名前50%。 

（3）就业工作先进集体申报类别和奖励标准： 

本科生和研究生均符合以上各项条件者，可以申报就业工

作先进集体（一类）。学校经过评比确定就业工作先进集体（一

类）。若本科生和研究生就业率、签约率均达到100%，则为先

进集体，名额不占总比例。就业先进集体奖励12000元，毕业生

人数（含研究生）超过学校毕业生平均数的学院，每超过30人，

奖励金额增加500元。 

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只有一者符合条件，且两者签约率均分

别高于学校平均签约率者，可以申报就业工作先进集体（二类）。

学校经过评比确定就业工作先进集体（二类）（就业工作先进

集体一类和二类不可兼得），奖励8000元，毕业生人数超过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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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毕业生平均数的学院，每超过30人，奖励金额增加200元。无

研究生的学院或无本科生的学院仅可申报就业工作先进集体

（二类），该类学院若连续2次获得就业工作先进集体（二类），

可于第3次评奖申请时申请就业工作先进集体（一类）。 

各类讲座、招聘会等材料主要根据各学院上交的图文资料

和就业网信息录用情况等进行核对。 

学校对各学院上报的就业方案进行核实，初次就业率误差

超过2%的学院，实行学生工作“一票否决”，取消相关学院在

本年度就业工作的集体评奖评优资格和相应就业工作责任人

（学院、班级）的评优资格。 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当年的就业率、签约率同时与下一年度

的招生指标挂钩，具体按照学校研究生招生计划相关最新要求

执行。 

2.优质就业奖 

（1）各学院本科毕业生参加“两项计划”、考取公务员、

村官的奖励以学校整体参加“两项计划”、考取公务员、村官

的比例为基数。如基数+5%＞录取率≥基数的学院，则奖励1000

元；基数+10%＞录取率≥基数+5%的学院，则奖励3000元；录取

率≥基数+10%的学院，则奖励5000元。 

（2）各学院本科毕业生考取硕士研究生、出国留学的奖励

以学校整体考取硕士研究生、出国留学的比例为基数。如基数

+10%＞录取率≥基数的学院，则奖励1000元；基数+20%＞录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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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≥基数+10%的学院，则奖励3000元；录取率≥基数+20%的学

院，则奖励5000元。 

各学院研究生毕业生考取博士研究生、出国留学的奖励以

学校整体考取博士研究生、出国留学的比例为基数。如基数+5%

＞录取率≥基数的学院，则奖励1000元；基数+10%＞录取率≥

基数+5%的学院，则奖励3000元；录取率≥基数+10%的学院，则

奖励5000元。 

3.进步奖 

未获得先进集体的各学院，以上一年度学院本科生或研究

生的签约率为基数，如基数+10%＞签约率≥基数+5%的学院，则

奖励1000元；基数+15%＞签约率≥基数+10%的学院，则奖励2000

元；签约率≥基数+15%的学院，则奖励3000元。本科生和研究

生分别计算，分别给予奖励。 

（二）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先进集体 

1.申报条件： 

（1）学院党政高度重视创新创业教育，建立有学院特色的

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，创新创业教育氛围浓厚； 

（2）在校生（含研究生）的创业参与率达到8%以上或比上

一年增长达50%以上。 

（3）浙江省教育评估院一年跟踪创业率（本科生）达到当

年绩效考核单项满分的标准。 

（4）浙江省教育评估院一年跟踪创业率（研究生）达到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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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绩效考核单项满分的标准。 

（5）创新创业教育有机融入专业教育，注重在学科专业教

育的基础上开展创新创业教育，在专业课程中加入创新创业内

容，教师参与面大，效果好。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学校开设的创

新创业活动，全年不少于5次，学生参与度高，效果好。 

（6）学院注重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实施，鼓励学生积极踊跃

参加创新创业项目申报；有国家级和省级项目立项或学生积极

参加创业比赛，在省级以上创业比赛中获得名次或有两支以上

创业团队入驻校级大学生创业园。 

2.申报流程： 

符合以上各项条件者，申报单位以书面形式向学工部申报

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先进集体，学工部组织评审，被评为创新创

业教育工作先进集体的奖励单位6000元；符合以上除（3）（4）

项以外的其他各项条件，以及第（3）（4）项中的其中一项者，

奖励单位5000元。 

（三）就业创业工作先进个人 

各学院按本科生和研究生毕业生总人数的1.5%推荐就业创

业工作先进个人，不足1人的按1人计，毕业生总人数少于30人

的隔年推荐，获得就业工作先进集体（一类）的学院可再增加2

人，获得就业工作先进集体（二类）的学院可再增加1人，但就

业率低于90%的学院只能推荐1人。每人奖励1000元。 

三、就业经费划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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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本科生就业经费 

1.当年签约率达到93%以上且就业率达到97%及以上的学

院，下一年度就业工作经费按毕业生每生160元划拨。 

2.当年签约率达到90%以上且就业率达到96%及以上的学

院，下一年度就业工作经费按毕业生每生150元划拨。 

3.当年签约率达到88%以上且就业率达到95%及以上的学

院，下一年度就业工作经费按毕业生每生140元划拨。 

4.当年签约率达到85%以上且就业率达到90%及以上的学

院，下一年度就业工作经费按毕业生每生130元划拨。 

5.当年签约率达到80%以上且就业率达到90%的学院，下一

年度就业工作经费按毕业生每生120元划拨。 

6.当年签约率达到75%且就业率达到90%的学院，下一年度

就业工作经费按毕业生每生110元划拨。 

7.当年签约率达到70%且就业率达到90%的学院，下一年度

就业工作经费按毕业生每生100元划拨。 

8.当年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0%的学院，下一年度就业经费按

毕业生每生90元划拨。 

9.当年就业率未达到90%的学院，下一年度就业经费按毕业

生每生80元划拨。 

（二）研究生就业经费 

按照《杭州师范大学关于印发研究生教育经费管理办法的

通知》（杭师大研〔2016〕2号）划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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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评审程序 

（一）就业率的统计时间均截止到当年8月25日（除作特别

说明外）。 

（二）各学院在每年9月30日前分别将相关申报材料交到学

生处、研究生院。 

（三）奖项评审时间为每年10月，拟推荐的先进集体和先

进个人名单将在全校范围内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上报学校确定

先进名单，并在当年适当时间召开表彰大会。奖项评审、奖金

发放等工作由学生处、研究生院负责实施。 

五、附则 

1.本办法由校学生处、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
2.相关经费从本科生和研究生学生工作经费中列支。 

3.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施行。前发《关于印发杭州师

范大学本科毕业生就业工作奖励和就业经费分配办法的通知》

（杭师大学〔2014〕75 号）自行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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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8年 6月 7日印发 


